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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对
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

———基于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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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陕西省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方

法,采用Eviews3.1软件分析了陕西省1995-2007年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产值和农民收入。结果表明,农产品加

工企业产值和农民收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和互为因果的关系;在长期中,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增加1个单位,

农民收入增加0.8997个单位;在短期中,两者的协整关系以7.79%的修正力度拉回均衡状态,农产品加工企业

的产值与农民收入的相互拉动效应会滞后1期。针对此结论提出搞好发展规划、促进精深加工、出台扶持政策

等建议,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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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开

始发展。进入21世纪,在市场需求拉动,政府宏观

引导和政策扶持下,我国农产品供求结构发生了根

本变化,农产品加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2002
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在全部工业结构中,企业单位

数占33.36%,工业总产值占24.55%,产品销售收

入占23.39%。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

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名牌产品[1]。陕西省农产品加

工企业涉及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制造业、纺织

业、服装制造业等20多个行业,农民从农产品乡镇

企业中得到的工资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11%[2]。
除了工资收入,农产品加工企业还以收购农产品等

形式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
国外学者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民收入的关系

研究较少,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加工业

上[3]。相对而言,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较多。
姜开圣等[4]通过扬州市龙头企业和江苏省一些龙头

企业的分析,提出突出创新意识、调整营销思路、加
强与农户的利益联结和加快标准化进程的措施促进

农民增收。刘巍[5]以山西省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调查

数据为例说明农产品加工业在带动农业发展的同

时,也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增加收入。王志刚等[6]运用3个经典博弈论模型对

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面临的困境进行合理解释,提
出了大力培育强势龙头企业从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

策。张庆[7]基于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对我国农产品产

业带建设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应该加快农业结构调

整步伐,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的发展,从而带动

农业产业带发展和农民增收。李瑜[8]用经济学理论

对组织模式进行分析,提出农产品加工企业应该选

择合理的经营模式,来达到农产品的增值、农业生产

经营效率提高、农民增收的目的。
国内学者的研究仅指出农产品加工企业可以促

进农民增收,并没有从量上得出促进增收的程度。
本文选取陕西省1995-2007年的农民收入值和农

产品加工企业产值,进行协整分析并对回归结果进

行误差修正,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总产值和农民收入

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农民

收入的影响程度。

  一、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民收入的
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分析是一种揭示两个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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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关系的方法。协整关系存在判断的条件是:只有

当两个变量的时间序列{x}和{y}是同阶单整序列

时,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在进行y和x 两个

变量协整关系检验之前,先用单位根检验对两个时

间序列{x}和{y}进行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

验方法由英国著名计量经济学家格兰杰(Granger)
于1969年提出,后经Hendry等人发展的一种鉴定

变量间因果关系的计量方法。

1.数据来源

在陕西省内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类型较多,归结

起来包括食品加工企业、食品制造企业、饮料制造企

业、纺织企业、服装制造企业、皮革毛皮羽绒制品企

业和医药制造企业。用这些企业的总产值代表陕西

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水平。用陕西省农村家庭

人均收入来表示农民的收入水平(见表1)。
表1 1995-2007年陕西省农民收入值

与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

年份 农民人均收入/元 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万元

1995 962.89 602988.00
1996 1165.10 752653.00
1997 1273.30 775938.00
1998 1405.59 878153.00
1999 1455.86 929841.00
2000 1443.86 951683.00
2001 1490.80 812623.00
2002 1596.25 737599.00
2003 1675.66 769963.00
2004 1866.52 986384.00
2005 2052.63 1272022.00
2006 2260.19 1673623.00
2007 2644.69 2183469.00

 注:农民收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年);农产

品加工企业产值数据来自《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6-2008年)。

2.数据预处理

在分析的过程中,为了消除异方差和时间序列

的大的波动,并且考虑到归一后不会消除变量之间

的相关关系,首先运用x 归一后=(x 归一前-
Xmin)/(Xmax-Xmin),分别对陕西省农民人均收入和

陕西省农产品加工企业归一化。Y 代表陕西省农民

人均收入归一后的值,X 代表陕西省农产品加工企

业的总产值归一后的值。

3.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是一种有效的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

的方法,本文采用 ADF检验方法。虚拟假设为

H0∶=0,即存在一个单位根,序列为不平稳序列。

ADF 检验采用OLS法(最小二乘法),若检验所得

的统计量值小于临界值,则拒绝假设,认为时间序列

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9]。整个检验结果可以通

过Eviews3.1软件下面的单位根检验(unitroot
test)得出。农民收入和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的单

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农民收入和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
(C,T,K)

ADF
检验值

5%显著性
水平临界值

10%显著性
水平临界值

Y (C,0,1) 2.82 -1.98 -1.63
X (C,1,2) -1.38 -3.99 -3.45

△Y(C,1,1) -0.63 -3.99 -3.45
△X(C,1,2) -1.46 -4.08 -3.49
△2Y(C,1,1) -4.13 -4.08** -3.49*

△2X(C,1,2) -9.51 -4.20** -3.55*

 注:该表中△表示一阶差分,△2 表示二阶差分;检验类型中的

C、T 和K 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T为0表示不含

趋势项,T为1表示含有趋势项;当ADF值大于临界值时,序列不

平稳;*表示10%显著性水平下平稳,**表示5%显著性水平下

平稳。

由表2得,Y 和X 的ADF 值均大于10%显著

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变量本身不是平稳时间序

列。其一阶差分形式 和的ADF 值也都大于10%
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也不是平稳时间序列。Y
和X 的二阶差分形式的ADF 值小于5%显著性水

平下的临界值,则Y 和X 的二阶差分形式在5%的

显著性水平下平稳,所以判断Y 和X 在95%的概

率下是二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4.协整检验

通常运用两种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

系:一种是适用于大样本容量的EG两步检验法;另
一种是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Johansen法是

通过Johansen的迹统计量检验协整向量个数r,假
设r=0开始检验,若接受假设表明无协整关系;若
拒绝 H0,令r=1检验结果,若接受假设说明存在一

个协整方程。由Eviews软件可以得出结果见表3。
表3 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和农民收入的协整检验结果

迹检验
统计量

5%显著性
水平临界值

1%显著性
水平临界值

零假设

32.58 25.32 30.45* r=0
8.02 12.25 16.26 r=1

 注:上述统计量是在有常数项,有趋势项情况下得出,*代表在

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两者存在协整关系。

由表3可知,迹检验统计量大于5%显著性水

平的临界值,所以拒绝假设,即Y 和X 存在长期的

协整关系。陕西农产品加工企业总产值和农民收入

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Y=0.1611+0.8997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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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式表明Y 和X 是正向相关的关系,相关系

数为0.8997。其表达含义是:在长期中,农产品加

工企业的产值每增长1个单位,农民收入就增长

0.8997个单位。

5.误差修正模型

在变量具有协整关系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建立

误差修正模型来描述变量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之间

的关系。协整分析为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奠定了基

础,根据Granger定理得,估计误差修正项为:

ECM =Y-0.1611-0.8997X (2)

  将(2)式代入误差修正模型,用 OLS法估计相

应参数如下:

DY=0.0394DY(-1)+0.4353DX +
0.0779ECM +0.0394 (3)

  其中(-1)表示该变量滞后的期数,ECM 为误

差修正项,其系数表示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调整

力度。(3)式表明,当陕西省农产品企业的总产值对

农民收入的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其协整关系可以

7.79%的力度将其拉回均衡状态。

6.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证明了平稳变量之间在长期内具有均

衡关系,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是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

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两个变

量同为平稳序列。由表2可知,农产品加工企业总

产值和农民收入满足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农民

收入和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农民收入和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的格兰杰检验结果

滞后期 原假设 观测值 F值 P 值

1
Y 不是X 的格兰杰原因 12 1.06* 0.33*

X 不是Y 的格兰杰原因 12 0.86* 0.38*

 注:*表示拒绝原假设。

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当滞后1期时,F 值都大

于P 值,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产

值与农民收入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的总产值和农民收入会有相互拉动的效应。

  二、结论与建议

1.结 论

通过对陕西省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和农民收入

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了误差修正模型和

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得出陕西省农产品加工

企业的产值和农民收入之间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

系。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陕西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产值和农民收入

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陕西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产

值和农民收入值作为时间序列不平稳,但二阶差分

后平稳,得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产值每增长1个单

位,农民收入就增长0.8997个单位。
(2)由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当滞后1

期时,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产值与农民收入是互为因

果关系的。说明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和农民收入具

有相互拉动的作用,应该加大力度发展陕西省农产

品加工企业,从而达到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但是

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和农民收入的相互拉动增长还

需要一个过程。
(3)由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当陕西省农产品

企业的总产值对农民收入的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
其协整关系可以以7.79%的力度将其拉回均衡状

态。所以陕西省农产品加工企业只有经过长期的持

续健康稳定的发展才能促进农民增收。

2.建 议

(1)解放思想,围绕资源和区位优势,搞好发展

规划。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经济

增长、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途径。积极发展陕

西省农产品加工业,围绕本地主导产业,有计划地办

好各种类型的加工企业,重点发展以农副产品为主

要来源的加工业,把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壮大起来。
要特别重视发挥好杨凌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区的示范

效应。
(2)适应新的消费需求,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

加快对现有落后的农产品加工工艺的改造,鼓励采

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工艺,提高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加

工能力和产品档次,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精深加

工,从而促进农民增收。
(3)制定政策,强力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

要充分认识到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对农村经济的巨大

促进作用,加大扶持力度,采取多项切实可行的政

策,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如尽量减免税收、农机站工

作人员与龙头企业的挂钩服务制度、建立农产品订

单风险专项资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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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fluenceofShaanxi’sFarmProductsProcessing
EnterprisetoFarmer’sIncome

———BasedonCo-integrationTestandGrangerCausalityTest

WEIZhen,WANGZheng-bi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 ToresearchtheinfluencethatShaanxi’sfarmproductsprocessingenterpriseeffectfarm-
er’sincome,aftertheCo-integrationTestandGrangerCausalityTest,thispaperanalysesthefarmprod-
uctsprocessingenterpriseandfarmer’sincomebasedthedatafrom1995to2007.Itcanbeconcluded
thatthefarmproductsprocessingenterprise’soutputandfarmer’sincomehavetheeffectofreciprocal
causation.Whenthefarmproductsprocessingenterprise’soutputvalueincrease1unit,thefarmer’sin-
comecanincrease0.8997unitinthelongperiod.Theco-integrationcanpullthefluctuationtotheequi-
libriumstateatthepowerof7.79%intheshortperiod.Thereciprocalcausationbetweenfarmproducts
processionenterprise’soutputandfarm’sincomecanbelagged1year.Basedonthisconclusion,thepa-
permaketheproposalofdoinggooddevelopmentplan,promotingdeepprocessingandintroductionthe
supportivepolicytoimprovethedevelopmentoffarmproductprocessingindustry.

Keywords farmproductsprocessingenterprise;farmer’sincome;influenceanalysis;Co-integra-
tionTest;GrangerCausalityTest

(责任编辑:金会平)

93


